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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立臺南大學貴重儀器管理委員會設置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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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3 年 12 月 17 日 103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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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6 年 12 月 13 日 106 學年度第 3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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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年 10 月 22 日 114 學年度第 2 次行政會議修正通過 

 
一、國立臺南大學(以下簡稱本校)為提升研究水準及教學品質，並加強貴重儀

器之管理、維護及運作之效益，特訂定「國立臺南大學貴重儀器管理委員

會設置要點」（以下稱本要點）。 
 
二、本要點所稱之「貴重儀器」，係指對於學術、研究或教學極具重要性，其

價值在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具共同使用價值且需專業操作之單一儀器。 
 
三、本校貴重儀器管理委員會(以下簡稱本委員會)設委員 15 至 17 人，副校

長、教務長、研發長、總務長、主計室主任、各學院院長等為當然委員，

其餘委員由校長遴選教師擔任之。選任委員任期兩年，得連選連任。本委

員會由副校長擔任主任委員、研發長為執行秘書。 
 
四、本委員會任務如下： 
    (一)審議以校、院、系申請單位之貴重儀器(100 萬元以上且具共用價值)之

購置。 
    (二)追踨各單位貴重儀器使用成效。 
    (三)審議貴重儀器經費之申請。 
    (四)其他有關貴重儀器相關事宜之審議。 
 
五、符合下列原則之一者優先考慮： 

(一)校內外跨領域研究所需，且使用人數眾多，頻率高者。 
(二)提出之計畫完整，呈現各院系所發展特色，且能充分彰顯其重要性及

需求性。 
(三)空間規劃符合法令規範，具適當管理人員及貴重儀器維護管理暨使用

收費要點。 
 
六、有下列情形者不予補助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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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過去購置的使用績效不彰之系所單位。 
(二)有關工程、網路、伺服器等。 
(三)已連續三年獲得本要點補助之系所單位。 

 
七、本委員會就申購設備對提升研究與教學之重要性、需求度、申請用途、使

用人數、跨院系所共用情形、預期成果、計畫之完整性、申請經費合理性

等相關事宜進行審查及排出優先順序。本委員會依當年度貴重儀器補助經

費預算額度，擇優補助。 
經本委員會核定通過之貴重儀器，原則上不得變更購置項目，變更視同放棄。

但如有特殊理由時，需經儀器所屬單位相關會議通過後，於每年 4 月 1 日

前送本委員會進行審議。 
 

八、本委員會因業務需要得於單位內設置技術人員，處理儀器操作、維護保

養、樣品測試、分析、數據評估及儀器相關之技術諮商服務等。 
 
九、為推動資源共享理念，各單位購置之貴重儀器需訂定貴重儀器維護管理暨

使用收費要點，經所屬學院相關會議審議通過，並上網公告週知。且由本

委員會追蹤考核其管理及使用成效。 
 
十、各單位儀器收費原則應依「國立臺南大學產學合作實施要點」及「國立臺

南大學產學合作行政管理費及節餘款支用要點」相關規定辦理。其他服務

作業程序及收費標準由各單位另訂之。 
 
十一、本委員會開會時得視需要邀請各相關單位列席。 
 
十二、本委員會開會時，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，各決議事項，需經出席

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，方為通過。 
 
十三、本校各學院得依需要設「院貴重儀器管理委員會」，經院務會議通過後

實施。 
 
十四、本要點經行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 
 

 


